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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城市发展家庭社会工作的思考 

佟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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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现阶段迫切需要发展城市家庭社会工作。 目前的家庭社会工作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家庭 

服务体系，它以解决家庭特殊困难为主要目标，其实践有效地解决了一些家庭 中的困难，但却难以实现对家庭的 

整体社会支持。缺少专业人才、缺乏对家庭社会工作伦理的讨论、家庭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非服务对象以 

及市场化的倾向是现阶段家庭社会工作存在的问题。目前，应当将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和养老问题作为家庭社 

会工作发展的重点。私人空间产生后带来的婚姻家庭问题的隐蔽化、财产权产生后带来的婚姻家庭问题的复杂 

化、社会分化和边缘群体带来对多样化的需求和互联网的普及都是家庭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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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 90年代初，各大学逐步恢复专业社 

工教育后，社工理念悄然出现；21世纪初，党的“十 

七大”将社工服务纳入到政府服务社会的战略后， 

社工服务发展迅速，其中家庭社会工作(下简称家 

庭社工)也有了一定的开展。依国际通行的专业家 

庭社会工作的定义，家庭社会工作是指为了缓解和 

解决婚姻和家庭中遇到的困境，通过使用社会工作 

的专门方法、知识和技巧，使处于困境中的家庭缓解 

其在婚姻关系、抚育关系和养老关系中出现的问题， 

增进家庭的和谐，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1]从历 

史看，国人一直坚信“家和万事兴”的理念，形成了 
一 整套“求和”的协调家庭关系的办法，这些方法是 

中国文化中的精华。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有必要发 

展中国特色的家庭社会工作。王思斌在讨论中国社 

会工作的本土化时提出了社工本土化和本土性社工 

两个概念[2]。他指出，之所以要讨论社会工作本土 

化是因为社会工作作为一门拥有系统的理论、方法 

的学科，其之于中国大陆是后发外生的。但从社工 

助人的本质来看，中国大陆有其 自成一体的助人模 

式和助人系统，有其“本土性社工”。中国城市因其 

现代性的发展，其家庭社会工作也呈现出本土性。 

如果以西方家庭社工为参照的话，中国家庭社工的 

专业化程度很低，但本土性的家庭社会工作却积累 

了丰富经验，本文力求通过调查 回答以下问题：第 
一

，现阶段家庭社工的特点；第二，潜在着的问题；第 

三，家庭社工的需求和发展重点；第四，家庭社工面 

临的挑战。 

本课题始于2007年，我们以对五家与家庭有关 

的社工(类社工)机构的深入调查(一是广州的为智 

力发育迟缓儿童的社会工作服务，二是昆明的从事 

对药物依赖的年轻人和其家庭的支持机构，三是北 

京从事婚姻介绍和婚姻辅导的机构，四是北京某社 

区矫治中心，五是北京某打工妹服务之家)和北京 

东城区某社区的调查为基础 ，回答上述问题。 

一

、中国城市家庭社会工作的现状 

调查发现，确实有不少机构从事着相关工作，但 

目前没有机构明确地承认 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家庭社 

工。下面从城市家庭社工(家庭服务)的主体、工作 

方法、价值理念等方面来分析其现状和特点，其主要 

的特点是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的家庭服 

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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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社工主体看，主要有五类主体： 

其一，政府主导的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家庭福 

利和家庭服务的工作。各级政府部门中，民政部门 

与家庭服务工作有最直接和紧密的关系，其各类家 

庭服务带有较强的福利特色，如对残疾人家庭、“五 

保户家庭”、低收入家庭等进行的低水平、广覆盖的 

社会支持和社会帮助。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家庭不 

仅被视为社会照顾的自然机构，而且具有近乎天职 

地位的道德意义，缺乏家庭照顾是接受国家和地区 

救助的最先决条件。[3]以残疾人为例，其家庭承担 

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民政部门对这些家 

庭的经济支持的确帮助了其家庭解决生存困难。 

各类公检法部门主要针对一些问题人群进行工 

作，如家庭暴力和对刑释解教人员、戒毒人员、错罪 

青少年等进行的社区矫正。目前，许多省市都启动 

了家庭暴力预警系统，设立“110家庭暴力报警 中 

心”、“家庭暴力投诉站”，直接干预家庭暴力。如 

2004年 9月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河北省人大颁布 

实施了中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条例——《河北省预 

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草案)》。2002年8月，上 

海开始了社区矫正试点。2003年 7月 10日，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 

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北 

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开展社区矫正。 

街道(社区)办事处作为中国最基层的政府机 

构，政府的各项倡议和举措几乎都是通过街道办事 

处贯彻落实到各基层社区的。居民委员会虽然是居 

民自治组织，不属于政府机构，但它在配合街道办工 

作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往往代行街道办一部 

分政府职能，是政府在基层社区的触角的延伸。近 

年来，各城市街道(社区)办和居委会 自主开展各种 

活动，家庭生活服务功劳卓著，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对贫困家庭的帮助和对老人的帮助。 

其二，工会、共青团、妇联和残疾人联合会等群 

众团体也做了大量的家庭帮助工作。以妇联组织为 

例，从2006年年初开始，全国妇联人才开发中心联 

合中国国际婚姻家庭协会启动了中国婚姻家庭指导 

师资格研修、国际注册认证培训计划，希望培养出更 

多合格的婚姻家庭指导师。目前此计划已有全国十 

余省市相继开展，妇联人士把这一计划称为“拯救 

婚姻”行动。各地妇联联合民政部门与其他志愿者 

队伍、科研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及公安部门合作成立 

了妇女避救站，如徐州家庭暴力受害妇女庇护中心； 

在各地开展贫困母亲救助行动。我们调查的北京 C 

机构就是一家由妇联组织创办的社会服务组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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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借助妇联组织特有的社会网络，组织婚前学校，进 

行相关婚姻的心理辅导。 

其三，一些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的专业人 

士在从事家庭社工。2002年7月24日民政部姜力 

副部长在首届中国社会工作论坛上的讲话指出，到 

2002年，我国已有全国性公益性社团 1100多个，这 

些社会团体多是由专业人士组成，从事专业化的相 

关工作。其中有些是家庭社会工作的专业化组织， 

他们在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的队伍建设和专业能力建 

设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各类社会工作(者)协 

会。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于 1991年 7月， 

是目前中国社会工作领域最大的民间组织，也是中 

国唯一代表从事社会工作的单位和社会工作专业人 

员的权威组织。2004年 2月 27日，中国社会工作 

协会婚庆行业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2005年 2月 

28日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又成立婚介行业委员会，同 

年6月27日，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姻家庭部正式成 

立。创办了会刊《婚姻指南》及网站，举办了 2006 

中国婚博会，2006中国(上海)首届东方鹊桥节，西 

部社区百对老人金婚大庆典活动，全国婚礼主持人 

大赛，开展了“爱心 2008”贫困家庭病残儿童助医活 

动，召开和谐文明家庭高峰论坛以及社会化养老服 

务发展趋势与对策高级论坛等活动。 

同时，还有各类婚姻家庭研究会或协会。中国 

各省市自治区在“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下设有各 

自的研究会(这些研究会多与各省市妇联组织有内 

在联系)，专门从事婚姻家庭研究，并有《中国婚姻 

家庭》杂志作为研究成果的发布窗口。北京、上海、 

深圳的婚姻家庭研究会办得有声有色，并在旗下开 

展了多种研究。 
一 些与海外有关的协会，如中国国际婚姻家庭 

协会，也是一个致力于婚姻家庭教育领域的国际性、 

学术性社团组织，总部设在香港。中国国际婚姻家 

庭协会在珠海设有办事处。致力于婚姻家庭、亲子 

教育等工作。 
一 些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也从事着家庭社 

会工作。如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1998 

年5月该中心成立了方舟家庭中心，对单亲家庭提 

供心理和社会服务，帮助单亲父母和她们的子女找 

回自我，促进成长。这些工作带有了较强的社会工 

作的专业特性，为未来中国家庭社会工作发展奠定 

了重要基础。 

其四，经营型家庭服务和咨询工作。随着市场 

化和大众对婚姻家庭、亲子关系和老人服务等需求 

的增长，城市中出现了一批以提供婚姻家庭服务为 



主的经营性组织，主要有婚介类、婚庆类、婚姻家庭 

心理辅导和咨询的经营型服务。其特点是市场化程 

度高，其服务对象多为那些较具有现代性思维和有 
一 定稳定收入的白领。 

其五，各种媒体中的家庭咨询工作。根据收视 

率和收听率的要求，各类媒体出现了一批情感倾诉 

类节 目，主要是为存在感情困惑和家庭矛盾的人群 

提供倾诉平台，辅以嘉宾点评，引导倾诉者及观众妥 

善处理婚姻家庭生活中的矛盾。的确，在现代社会 

媒体成为宣传和教育人民的重要工具，它确实能够 

带来很好的收视效果，但是也存在着为了吸引人们 

眼球满足大众的“窥视心理”的问题。 

从上述种种“类”家庭社工(即类似于专业家庭 

社工)看，其工作方法缺少专业性。其一，家庭社工 

的工作方法都是以解决困难为主，特别是解决燃眉 

之急，并确实解决了一些现实的困难，如养老、残疾 

服务和对特殊儿童的社工服务等。但忽视了或无力 

顾及其细致的情感需求。其二，以帮助个人为主，而 

不是支持整个家庭，缺少整合型的社工服务。其三， 

缺少评估，特别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类家庭社工几乎 

没有评估。其四，中国式的家庭社工在社区中普遍 

存在，邻里之间的互助式帮助是一个有待发展的中 

国式家庭互助的有效模式，需要进一步挖掘。 

二、家庭社会工作潜在的问题 

对现有类家庭社会工作的考察发现，专业意义 

上的家庭社工需要全面发展，现有家庭社工潜在着 

诸多问题。 

首先，家庭社会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高的工作， 

虽然有不少机构进入到这一领域，但是专业人才缺 

乏。目前一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拥有心理咨询师 

或婚姻咨询师的资格证书，也有一些人是本科社会 

工作专业出身的年轻人，但又缺乏对本土婚姻家庭 

的了解。家庭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培养和现有相关 

人员的培训是当务之急。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在家庭社工方面缺乏对婚 

姻家庭之原则和价值的讨论。访谈发现，在各类相 

关的家庭社工中，存在着多种价值冲突。这种价值 

冲突包括：家庭社工应当倡导怎样的价值观和家庭 

伦理。家庭社工至少要实现三项：解决家庭问题、增 

进家庭福利、实现家庭功能。解决家庭问题意味着 

某种危机干预，这些危机可能是子女的、夫妻关系 

的、或是代际关系的，既涉及情感危机也涉及财产权 

利，那么服务的原则应当是什么呢?至少存在着三 

种原则，一是个人权利原则 ，以个体权利和相互平等 

为价值，把人当成目的而不是工具。二是习俗原则， 

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以传统的好恶来解释问题和 

解决问题。三是事本主义或情景主义原则，以解决 

问题为出发点，以特定的情景为原则。这一问题确 

是社会工作实施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 

[4]家庭社工价值观要处理好两大基本矛盾。矛盾 

之一是人们的重建个人幸福伦理和家庭责任伦理的 

矛盾。这主要发生在夫妻关系层面，在离婚率增高 

和婚外恋增多的背后，是有关每个人有追求个人幸 

福的权利的思想在作祟，要处理好人们对个人幸福 

的普遍追求和其养育子女和抚养老人的家庭责任之 

间的关系。矛盾之二是平等化伦理与等级化伦理间 

的矛盾。这一矛盾主要发生在代际关系和亲子关系 

中，传统条件下成长的父母或祖父母们如何尊重在 

强调个人权利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的权利，处理好 

家长权威与孩子独立自主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关系到 

子女健康成长和人们老有所养的问题。对家庭社会 

工作来说，上述三种原则之间的非一致性可能会直 

接影响到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在此笔者希望倡导以 

尊重个人权利为基础、以家庭成员平等互助为原则 

的价值取向。[5] 

第三，现阶段的“类”家庭社工有将家庭工具化 

的趋向，即名义上是为家庭服务，实质上是利用家庭 

来解决相关成员的困难 ，如对老年人、青年人的家庭 

社会工作，常常强调子女和父母的责任，而没有考虑 

到这些有着老年人的家庭本身需要全方位的社会支 

持。因此会出现离异家庭的青少年问题难以解决等 

现象。有学者指出，对于残障人士的关照多止于探 

索医疗技术和狭义的帮助爱护，只注意到其生理和 

行为上的特殊之处，却忽略了社会行为，而最终使其 

难于融人社会。[6](P163)我们对广州一家特殊儿 

童(自闭症儿童)支持中心的调查表明，它提供的是 

对特殊儿童康复的支持，而没有给予这些特殊孩子 

的家庭以支持，一些孩子的母亲身心疲惫，夫妻关系 

岌岌可危，但却没有相应的心理支持系统和帮助其 

进入正常社会生活的关照。同时，这些母亲们常常 

被要求配合对孩子进行各种康复训练。同时，相关 

的政策也存在着将家庭工具化的倾向。 

第四，现阶段“类”家庭社工有市场化倾向。由 

于相关政府部门投入不足，许多家庭服务和咨询活 

动具有了商业化、半商业化的性质。特别是有关婚 

姻介绍、婚姻关系咨询、青少年教育等服务、家庭救 

助和危机干预以及家庭心理辅导等与家庭社工服务 

的边界不清，市场化趋势明显。社区义工制，即通过 

义工服务时间储蓄等形式调动居民的积极性。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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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饭桌、家庭病床等成为政府解决下岗和待业人员 

就业的措施。这些一举多得的办法是有效的，但需 

要政府更多的投入，而不是家庭更多的投入。 

三、未来家庭社会工作发展的关键内容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为家庭社工的发 

展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但调查发现有些核心问题是 

社会中的重点问题，它对千家万户的影响是巨大的， 

因此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优先发展，这包括婚姻家 

庭关系(夫妻关系)社工、亲子关系社工、养老服务 

社工。这些普遍性的问题需要在社工工作方法和工 

作理念上有深入的理论讨论。 

首先，从婚姻方面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 

生活信条没有根本改变，但对婚姻质量的要求提高， 

迫切需要婚姻生活方面的指导和相关的家庭社会工 

作。我们在北京某婚姻家庭服务中心的调查发现， 

有不少新婚夫妻的父母强烈要求开办新婚学校，该 

服务中心开办的几期新婚学校得到了新婚夫妻家长 

的好评，该中心的责任人谈到：现在的年轻人结婚冲 

动，离婚也冲动，将新婚学校和离婚学校制度化，这 

样也给年轻人一个缓冲的机会。 

婚姻生活依然是人们最为普遍的生活方式。 

2005年 1％的抽样调查表明，到3O岁时，妇女有过 

婚姻经历的比例在 97％左右。而男性略有不同，30 
～ 34岁组的男性中有 9．71％是未婚[7]。这种高在 

婚率表明国人赋予家庭和亲子关系以重要的价值， 
一 夫一妻制的婚姻生活依然是普遍的生活方式。值 

得注意是人们的婚龄推后了。1982年，15～19岁年 

龄组有 2．59％的人已经结婚，其中男性为 0．91％， 

女性为 4．33％。到 2005年这种早婚现象已经绝 

迹。2005年 20—24岁组已婚 比例为 32．04％，比 

1982年的40．33％有了大幅的下降，但性别差异明 

显，其中，女性有配偶率为42．36％，比 1982年减少 

了 11％；25～29岁的女性有配偶率为78．21％，比 

1982年减少了 16．11％。同时，离婚率有所上升。 

表 1 民政部门登记的结婚与离婚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民政部网站的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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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82和2005年分年龄、性别的离婚状况(单位：％) 

资料来源 ：1982年第 三次全 国人 12I晋 查和 2005年 1％ 抽样调 

查 。 

从民政部门统计看(表 1)，当年离婚的绝对数 

是有所增加(离婚统计不含法院判决的离婚)，但时 

点上的数据能更准确地说明人们的婚姻状况。表 2 

表明，中国的离婚状况并不太高，二十多年来，30～ 

34岁的离婚增长率增长最快，且各年龄组男性离婚 

比例高于女性(这可能意味着女性再婚者更多)。 

总之，国人的生活依然以婚姻生活为主，人口的在婚 

状况呈现稳定性。 

第二，从家庭关系的变化看，家庭规模迅速下 

降，一孩化政策突出了亲子关系的重要性。2000年 

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 1． 

23，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2．3)。1982年人口 

第三次普查显示，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4．41人／ 

户，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则下到 3．96人／户， 

2005年则降到3人／户。这种状况在城市和计划生 

育工作做得较好的东部地区更为明显，北京、上海和 

江苏等地的家庭户规模已在3人以下。传统社会， 

养育出可传宗接代的子女是人生大事，正如“不孝 

有三，无后为大”，因此，当国家严格实施一对夫妻 

只生育一孩或一孩半(在一些农村，如果头胎生育 

为女孩，可在四五年后再生育一胎的政策)的计划 

生育国策时，它更加突出孩子的价值。这加剧了乡 

土社会长期形成的长幼有秩的差序格局的破坏，代 

际的互惠原则逆转。人类期望延续生命的“生存伦 

理”迫使人们创造性的行动和重建家庭生活秩序。 

二十多年来，每个家庭的计划生育正遇世界性的新 

自由主义的盛行，个人主义和竞争的新观念将“计 

划生育一代的孩子们”推向了以“个体竞争”为原则 

的社会生活舞台。家庭的消费原则向子代倾斜，教 

育消费大幅增长。计划生育的一代有着以个人为主 

的现代思维，受过良好教育。但也存在着潜在的过 

度自恋和缺少社会交往能力的问题。在亲子关系方 

面要给予孩子、母亲和父亲角色更多内容，这方面的 

家庭社会工作也需要和学校社工和社区工作相结 

合，要对社区家长学校进行评估，总结有效的工作经 



验，以开创新型的亲子关系服务和实现家庭的自我 

成长。 

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不仅养育出独立的、具有 

竞争意识的新一代，也在解放妇女，增加了女性外出 

工作和职业发展的机会。女性地位的提高成为夫妻 

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数。当妇女对子女和丈夫的依 

赖有所减轻时，双职工家庭中，夫妻关系的内在紧张 

会增加。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与新一代女性独立意识 

的成长产生出特别的夫妻关系处理原则的变化，看 

似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与更为宏大的社会现实变迁 

相联。因此有学者指出，要重视中国的家族文化和 

传统性别关系的影响和由此带来的家庭中权利不平 

衡。避免男性文化的影响，减轻对女性的“二次伤 

害”，更多关注女性的体验和经验，探讨引起婚姻冲 

突的社会层面的因素，而不是单纯强调夫妻间的沟 

通技巧，而是从社会角色期待人手加以婚姻辅导。 

[8](P107) 

第三，积极面对少子型老龄化。从 20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型，2005年老 

龄社会的形态基本形成，突出特点是中国老龄化的 

速度过快、时间过短。居家养老成为突出的问题。 

人口统计资料表明，1953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 

数仅 占 4．41％，1982年 为 4．91％，1990年 为 

5．57％，到2005年发展到 7．7％。调查表明，中国 

目前的养老依然以家庭养老为主，政府相关部门，特 

别是社工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缺少家庭社 

工的视角，这意味着要建立有效地支持家庭养老的 

社会工作。有研究表明，女性老人、未婚老人、从未 

受过正规教育的老人和从未正式工作过的老人容易 

有较多的抑郁症状，需要格外留意，这些人的家庭需 

要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帮助。[9](P93)虽然社会变迁 

迅速，但相关的研究表明，有一套制度上的惯例为多 

数老年人培育了高水平的保障，还有一个密集的代 

际交换的网络满足了父母与子女双方的需要，而这 
一 传承是社会主义的传承，它正在市场化条件下面 

临挑战。[10] 

四、后情感时代家庭社会工作面临的挑战 

“齐家治国平天下”曾经代表着国人个人、家庭 

与国家的关系。但是在全球化、互联网和生活水平 

快速提高的背景下，新型的情感需求出现，本文称其 

为后情感时代，即人们看待自我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社会生活的基础不再是“家庭细胞”，而是“个人原 

子”，强调个人权利使人们追求和抒发情感的方式 

发生了改变，并具有了某些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强调 

自我感受、追求平等，显示出了个人在适应变迁中的 

能动性。后情感时代的基本特征在于：集体的、固守 

着的熟人社会被个体的、理性的、充斥着变化和诱惑 

的陌生人社会所替代。个人在应对国家公共政策和 

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显示出对私人生产空间的创造 

性的拓展。这些都对家庭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了挑 

战，需要从传统的“大妈式的关心”转向“专业化的 

共情”，从传统的“以解决困难为主”的服务转向“以 

指导自我成长为主”的服务。 

首先，私人空间的产生使婚姻家庭问题变得隐 

蔽起来，而家庭财产权的出现使家庭社工不仅面对 

情感问题，还有复杂的经济问题。2007年，我国城 

镇居民约有5．6亿人，家庭户数约 1．9亿。其中，中 

等收入以下家庭约占70％，约4亿人 口[11]。这些 

人口经历了单位制的解体和家庭居住权的变化。住 

房制度曾经是一项掣肘中国城市改革的关键因素。 

国家、房地产市场和私人产权概念促成了住房制度 

改革，并直接作用于家庭。 

表3 1978--2006年城市人均建筑面积(平方米) 

数据来源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08)) 

以北京为例，1999年 自有住房仅为 34．2％， 

2000年就达到了45％，2001年为54．1％，2002年为 

64．9％，2005年则达到74．75％。城市住房的私有 

化对家庭的影响是深远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传统社 

区较为开放的家庭生活变得极为隐蔽了。北京市东 

城区某社区主任说：“我们这是个回迁小区，大家都 

很熟的，但是也已经很少像过去那样串门了，大家都 

不了解别人的事，好像再没有夫妻打架大家劝的情 

况。有没有家庭暴力没人知道，自己不说谁知道。 

有一官司就是，一家漏水，楼上的不让物业检修，说 

这是我的家，你凭什么进。最后打官司，说是妨碍公 

务。 

一 方面，房贷的长期性促成了家庭经济功能的 

稳定和长效，并稳定了婚姻；另一方面，经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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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家庭私有财产”的产生也孕育了社会学意义 

上的家庭“私人空间”，对个人权利的私密性要求使 

家庭成员之间和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边界明晰，相关 

矛盾逐渐增多，离婚中的房产纠纷，邻里间的产权纠 

纷以及家庭与物业管理问纠纷都在增加。这迫切需 

要家庭社会工作不仅要懂得处理情感问题，还要了 

解相关法律处理财产问题。 

第二，出现了分化的家庭社会工作的需求，这要 

求家庭社会工作的多元发展。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 

现象也反映在家庭上，贫富家庭在对社会工作的需 

求方面出现了差异。 

表4 按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七分组生活消费水平比较(单位 ：元／人) 

从消费水平看，2007年比 1985年最低收入户 

的消费水平增长了 7．9倍，最高收入户则增长了 

19．1倍。社会的两极分化是以家庭为单位表现出 

来的，这使家庭带有了更强的阶级、城乡不平等的特 

性。以政府为主导的家庭社会工作应当以贫困和低 

收入家庭为主。同时，发展具有市场化特点的有偿 

家庭社会工作以满足高收人家庭 自我成长的需求。 

第三，加强婚姻辅导的制度建设。在计划经济 

的单位制体制下，我们的结婚和离婚都需要有“单 

位证明”，这一制度在今天已经全部改变。特别是 

离婚登记，曾经是要求必须有“调解程序”，当事人 

双方，必须要经调解，调解无效方可批准离婚。而在 

单位制解体，人口流动性增加的情况下，要求离婚的 

当事人双方可以在 自愿达成离婚协议后到婚姻登记 

机关通过行政程序解除婚姻关系，也可以诉至人民 

法院经法院调解达成离婚协议。这一婚姻登记制度 

的改革减少了国家对于个人生活的干预．，使个人权 

利得到了尊重。但是这也意味着个人的婚姻生活处 

于一种过度“自由”的状况，是否能够建立制度化的 

结婚学校和离婚学校是一个有待考虑的问题，重要 

的不是以什么形式增加对婚姻的社会支持，而是要 

建立制度性的使人们有机会反思自身生活和婚姻家 

庭生活的机会。 

第四，家庭社会工作要更多地关注城市中的边 

缘群体，特别是流动人口，他们是最需要关注和社会 

支持的人群。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 

截至2008年 12月 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 

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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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本乡镇以内的 

本地农 民工数量为 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 的 

37．7％。每年春节春运时农民工的“返乡潮”正说 

明在外出流动人员中“家”是个重要符号。笔者在 

对北京打工妹之家对 9位打工妹焦点小组的座谈发 

现，9人中有 3位离婚，离婚后自己跑到北京打工， 

孩子留在了娘家；有 2位是和丈夫、孩子住在北京， 

打些零工；有 3位与丈夫、孩子长期分居，最长的达 

五年之久，有 1位未婚，她们都表达对自己婚姻生活 

的困惑，而这些困惑几乎是无处诉说的。这些人群 

更需要家庭社工的服务。 

第五，互联网时代新型交往方式对家庭社会工 

作提出了挑战，也给它带来了机会。最近调查的资 

料显示，到2009年 5月中国已有网民 3．2亿，保持 

全球第一地位。如此大规模的网民不仅从互联网上 

了解多种信息和知识，还从网络上购买物品和交友， 

这使传统以婚姻家庭为基础的日常生活加入了许多 

难分虚拟和真实边界的新形态，而且这种变化是与 

整个世界同步的。网络婚姻、一夜情、同性恋等成为 

时尚，它进一步突出了个人的存在，显示出个人力求 

超越现实制度束缚的努力，但却是传统家庭社会工 

作不曾遇到的问题，它进一步挑战着家庭社会工作 

的伦理。同时，它也提供了改变家庭社会工作服务 

的手段，家庭社会工作也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教育 

工作，各种咨询活动也可以用匿名的形式出现，这既 

尊重了隐私又扩大了教育面。 

第六，家庭社工应当逐步专业化，特别是注重专 

业的评估。所谓的专业化是倡导从业人员要有其专 



业活动要求的内在道德和伦理。家庭社会工作的专 

业至少要有七条标准，一是知识体系；二是理论基 

础；三是实际训练；四是产生收人；五是对实践者的 

专业控制；六是对专业活动的内在道德或伦理控制； 

七是可测量或观察的结果。[12]目前，虽然出现了 

社工师的专业资格认证，但还要维持中国本土性的 

家庭社工的需求，要更加重视其社会效果，以维护社 

会和家庭和谐发展为原则。 

倡导社会对家庭社会工作的重视是因为我们的 

研究发现在一个迅速变迁的社会中，家庭依然是人 

们的避风港，也是整个社会规避风险的堡垒，建立家 

庭内平等关系，支持家庭社会工作的发展将有助于 

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注：本研究得到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合办的“中 

国社会工作研究与发展 中心”的“中国社会工作研究项 目” 

的资助，是其“中国家庭社会工作研究项 目”成果之一。在 

课题进行过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李娟、马冬玲、赖 

素莹、马丹、苏熠彗等做 了大量的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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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Developing Urban Family Social W ork in China 

TONG Xin 

(Department of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It is urgent to develop urban family social work in China．The present family social work is a social 

service system led by the government．It台main function is to solve some special difficulties of the family．but it is 

not a professional network．Currently，problems of family social work include the following：lack of professional SO- 

cial workers，lack of disscussion of family social work ethic，family regarded as problem —solving tool rather than 

service object，and the tendency of commercialization．The core work should be focused on marital relations，parent 
— child relationships and pension issues in the future． More challenges will com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private spaces and property rights，the diversity of demand brought by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marginalized 

groups，and the popularity of the lnternet． 

Key words：family social work；individualism；relations on equM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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